2026年在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
申报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四化”战略，不断深化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学校国际影响力，现启动2026年“在华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报工作。
一、资助原则与条件
1. 学校鼓励各学院自筹经费举办各类学术会议。对于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双边学术会议，学校将适当给予资助。
2.对国（境）外代表参会人数不足5人的会议，原则上不予支持。
3. 向学校申请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资助，原则上应具备以下条件：上一年度已在学校外事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国际会议预报，经费使用符合《华东理工大学会议费管理办法（暂行）》，会议举办地在上海。
二、资助额度及开支范围
根据会议影响力和参会规模，设A类会议每项资助8万元；B类会议4每项资助4万元。
学校资助项目经费仅限会议费（不含人员经费）。
三、申报须知
1. 本项目资助按照会前立项、会后结算的原则。获得资助的项目实际办会情况原则上应与申报时一致，如未能按期召开国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取消其资助，且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能申报该类项目；如办会规模缩减，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将视情况减少资助。
2. 会议举办单位对学校资助的经费应做到专款专用，并在11月15日之前实际执行完毕。
3. 涉港澳台地区的双（多）边会议的资助申请可参照国际会议情况执行。
四、申报流程
1. 2025年12月23日前：项目申请人填写《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见附件），并由学院院长签署意见后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逸夫楼205），电子版申请表发送至iao@ecust.edu.cn。
2. 2025年12月24日-2026年1月15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进行评审，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将结果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网站上进行公示。
3. 2026年1月下旬：项目启动。
4. 2026年11月中旬：项目结项评审。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64252764
邮箱：iao@ecust.edu.cn
附件：华东理工大学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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